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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西市监处罚

„2023‟0747号 

陕西五岳福

泰茶业有限

公司经营标

签虚假标注

的食品案 

陕西五

岳福泰

茶业有

限公司 

  

91610131MA6U9EH273 
范冬冬 

当事人经营标签虚假标

注的食品、未按规定建

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

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

及第三十四条第十项之

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

第一款第三项及

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五项规

定，现责令当事人

改正上述违法行

为，并处罚如下：

1、警告；2没收

标签虚假标注的

“紧压白茶（荒山

牡丹）”3饼；3 没

收违法所得 1250

元；3、罚款 3000

元，罚没共计 4250

元。 

自动履

行接到

处罚决

定书之

日起 15

个工作

日内 

2023年 12

月 19日 


